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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迅

立达电梯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阜阳市

诚鑫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菲茵特电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峰、严亨、宋阳、任宇、董朋、赵桓、尤增猛、闫旭、李俊、戴清晨、王建

锋、贺杰、王杨、乔恩波、陈明锋、赵志豪、韦祥祥、张朋飞、郭震、王刻、梁友民、王干、荣海超、

康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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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内容、故障勘验、工作方案、施工、

检验与验收、运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住宅场所使用的老旧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本文件不适用于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T 24804  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 

GB/T 28621  安装于现有建筑物中的新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31821  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GB/T 42615  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 

GB 51456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T5002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TSG T7001-2023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TSG T7008-2023  电梯自行检测规则 

DB34/T 2496  电梯安全状况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T 10058、GB/T 24804、GB/T 42615、TSG T500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住宅老旧电梯  old residential elevators 

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批准建设的住宅类、列入特种设备目录、自安装监督检验合格或出厂（无

法确认安装监督检验合格日期时）之日起达到或超过15年的，或安全隐患突出、业主更新意愿强烈的电

梯。 

 

电梯业主  owner of the installation 

对电梯具有处置权并对电梯运行负责的自然人或法人。 

[来源：GB/T 24804-2023，3.2] 

 

修理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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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发生损坏、性能下降或功能失效后，通过采取更换零件、加工、修配等措施，使其恢复原有结

构和功能的活动。 

[来源：GB/T 31821-2015，3.2，有修改] 

3.3.1  

一般修理  general repairs 

对已办理使用登记的电梯，开展下列活动之一的： 

a) 修理或更换同规格不同型号的门锁装置、控制柜的控制主板或调速装置； 

b) 修理或更换同规格的驱动主机或其主要部件、限速器、安全钳、悬挂及端接装置、轿厢上行超

速保护装置、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 

c) 减少层门； 

d) 仅通过在电梯轿厢操纵箱、层站召唤箱或其按钮的外围接线方式加装电梯 IC卡系统等身份认

证方式。 

3.3.2  

重大修理  major repairs 

对已办理使用登记的电梯，开展下列活动之一的： 

a)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驱动主机或其主要部件、控制柜或其控制主板或调速装置、限速器、安

全钳、缓冲器、门锁装置、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含有电子元件的

安全电路、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 

b) 更换不同规格的悬挂及端接装置； 

c) 改变层门的类型、增加层门； 

d) 加装自动救援操作（停电自动平层）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等，改变电梯原控制线路的； 

e) 采用在电梯轿厢操纵箱、层站召唤箱或其按钮的外围接线以外的方式加装电梯 IC卡系统、非

接触式呼梯系统等身份认证方式。 

 

改造  renovation 

对已办理使用登记的电梯，开展下列活动之一的： 

a) 改变电梯的额定速度、额定载重量、提升高度、轿厢自重（制造单位明确的预留装饰重量或累

计增加/减少质量不超过额定载重量的 5%除外）、驱动方式、悬挂方式、调速方式； 

b) 改变轿门的类型、增加或减少轿门； 

c) 改变轿架受力结构、更换轿架或更换无轿架式轿厢。 

 

更新  update 

在已拆除电梯的井道中重新安装新电梯的活动。 

 

安全评估  safety evaluation 

以消除不可接受风险为目的，对设备本体、建筑相关项目进行风险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确定电梯综

合安全状况等级，并结合使用管理和日常维护保养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降低风险措施的全过程。 

[来源：GB/T 42615-2023，3.11] 

 

勘验鉴定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相关机构受委托，根据电梯故障勘验意见，对涉及维修或更换的主要部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现场

检查确认，并出具技术仲裁意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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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方案  repair,renovation and update work plan 

对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目标要求、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及工作步骤等做出全面具体安排的

计划文本，包括施工涉及项目概况、施工类别、技术图样文件、备选电梯规格、主要技术参数、费用预

算、列支范围、资金拨付进度等内容。 

4 总体要求 

故障勘验应由相应资质的电梯维保单位或制造单位进行。 

勘验鉴定应由具有电梯监督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勘验鉴定机构应制定包括勘验鉴定程序、

内容、要求和方法，以及记录格式和填写要求的作业指导书，用于指导具体的工作。 

电梯安全评估机构应符合 DB34/T 2496的规定。 

对需要通过修理改造更新消除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使用单位应组织电梯维保单位或制造单

位，根据电梯实际使用情况，编制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按照勘验鉴定或安全评估结论编制的工作方案，其修理改造更新内容应经原勘验鉴定或安全评估

机构确认。 

使用单位应组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按照 TSG T7001-2023要求，依据 GB/T 24804、GB/T 28621、

GB/T 31821、GB 51456等标准，对住宅老旧电梯或其部件实施修理、改造、更新。修理、改造、更新后

的电梯应符合附录 A要求，并实现轿内通信畅通。 

5 工作内容 

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主要包括故障勘验、勘验鉴定与安全评估、工作方案编制、施工、

检验与验收、运行管理等内容。 

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流程见附录 B。 

6 故障勘验 

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运行异常、出现故障、检验不合格、检测不符合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

老旧电梯，做好警戒工作，隐患排除后方可继续使用。电梯需要停止运行超过 24 h 的，还应公告停止

运行原因和预期恢复时间。 

电梯维保单位或制造单位发现安全隐患或接到故障通知后应组织应急抢修。应急抢修宜遵循“及

时、安全、高效、经济”的原则，优先采取清洁、润滑、检查、调整、更换不符合要求的易损件等方式

排除隐患。 

按 6.2 规定无法消除安全隐患或排除故障的，使用单位应委托电梯维保单位或制造单位进行现场

勘验并出具《故障勘验报告》（见附录 C）。 

使用单位宜委托相关机构对故障勘验意见为维护保养、修理的住宅老旧电梯进行勘验鉴定，对故

障勘验意见为改造、更新的住宅老旧电梯进行安全评估。 

7 工作方案 

使用单位应将工作方案在便于电梯业主阅读的位置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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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 

除 7.2 规定的情况外，使用单位应及时组织电梯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等协商确定施工项目内容。 

8 施工、检验与验收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作方案编制相应施工方案，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告

知、申请监督检验。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对施工质量自行检查确认，出具自检报告或记录。 

电梯检验机构应及时受理电梯重大修理、改造、更新检验申请，优先安排检验人员开展监督检验。 

电梯检验机构进行重大修理、改造监督检验时，对 TSG T7001-2023附件 A表 A1～A6 所列的重大

修理或改造涉及的适用项目按监督检验要求进行检验，对表 A1～A7 所列的重大修理或改造涉及项目以

外的适用项目按定期检验要求进行检验。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涉及的检验项目参照附录 D、附录 E。 

使用单位应当组织相关单位、电梯业主代表进行验收，签署验收意见，验收意见和费用向业主公

示。如有电梯业主提出异议的，电梯使用单位应会同相关单位负责解释。 

9 运行管理 

施工单位应在验收完成后 30 日内将相关技术资料移交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当将其存入该电梯

的安全技术档案。 

使用单位应按 TSG 08的要求，在改造或更新资料移交后及时办理使用登记。 

使用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建立健全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 使用单位相关人员职责； 

——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 

—— 维修保养管理制度； 

—— 定期检验、自行检测制度； 

—— 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 三角钥匙使用管理制度； 

—— 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制度； 

—— 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制定与定期演练制度。 

使用单位宜在电梯轿厢内加装视频监控设施，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少于 30日。              

使用单位应定期组织维保单位、业主代表对电梯的日常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及时改进评价中

的不足，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使用单位宜为电梯购买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使用单位宜委托相关机构对运行故障率较高、群众投诉较多、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梯进行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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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住宅电梯相关安全技术要求 

 

住宅电梯相关安全技术要求见表A.1。 

表 A.1 住宅电梯相关安全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安全技术要求 

1 主开关 
如果从控制柜、驱动主机处不易直接接近主开关，则在该处设有能够有效切断控制柜、驱动主

机供电的断电（隔离）开关 

2 门旁路装置 

（1）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上或者附近标明“旁路”字样； 

（2）处于旁路状态时，能够旁路层门关闭触点、层门门锁触点、轿门关闭触点轿门门锁触

点，但不能同时旁路层门和轿门的触点，对于手动层门，不能同时旁路层门关闭触点和层门门锁

触点； 

（3）处于旁路状态时，取消正常运行（包括自动门的任何运行），并且只有在检修运行控制

或者紧急电动运行控制下电梯才能运行，轿厢上的听觉信号和轿底的闪烁灯在运行期间起作用； 

（4）提供独立的监控信号证实轿门处于关闭位置 

3 
门回路 

监测功能 

当轿厢停在开锁区域内、轿门开启并且层门门锁释放时，门回路监测系统能够对检查轿门关闭

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检查层门锁紧装置锁紧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或者轿门电气安全装置和层

门电气安全装置所构成的电路，以及监控信号的正确动作进行监测，监测到故障时能够防止电梯

的正常运行 

4 
制动器状态 

监测功能 

能够监测制动器的每组制动力或者每次动作时每组机械部件的正确动作（松开或者制动），当

监测到失效时，能够防止电梯的正常运行 

5 
自动救援 

操作装置 

（1）当电网电源中断时，至少等待3s该装置才能自动投入救援运行；完成自动救援运行后，

维持自动门的开门状态不小于10s再退出自动救援状态，关闭层门和轿门，恢复主电源回路； 

（2）处在检修运行、紧急电动运行状态，以及主开关断开、电气安全装置动作时，不能投入

自动救援操作 

6 
驱动主机 

停止装置 
在驱动主机附近 1m 之内设有可以直接接近的主开关或者停止装置，并且功能有效 

7 制动器 能够从井道外独立地测试每个制动组 

8 
手动紧急 

操作装置 

（1）对于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能够通过持续手动操作的机械装置或者由自动充电的紧急电

源供电的电气装置打开驱动主机制动器，并且该装置的失效不会导致制动功能的失效； 

（2）手动松开制动器后仅在重力作用下轿厢不能移动时，能够通过手动机械装置、独立于主

电源供电的手动操作电动装置或者其他措施将轿厢移动到附近层站； 

（3）如果电梯的移动可能带动手动机械装置，该装置是平滑和无辐条的轮子； 

（4）如果手动机械装置可以从驱动主机上拆卸或者脱出，设有最迟在其连接到驱动主机时起

作用的电气安全装置 

9 包覆带 

（1）设有监测每根包覆带承载体强度的装置，当检测到任一根承载体破断时，能够防止电梯

的下一次正常启动； 

（2）用于查看包覆带使用时间或者电梯启动次数的装置完好 

10 
包覆带 

异常伸长保护 

如果轿厢悬挂在包覆带或者两根钢丝绳上，当任意一根悬挂装置发生异常相对伸长时，能够通

过电气安全装置防止电梯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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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住宅电梯相关安全技术要求（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安全技术要求和指标 

11 
非金属材质反

绳轮 

（1）电梯的额定速度不大于 1.75m/s； 

（2）反绳轮上或者附近设有永久固定和清晰的标识，标明反绳轮制造单位名称或者商标、制

造日期、维护保养要求（如润滑方法与周期）及报废条件 

12 
旋转部件 

防护装置 

在钢丝绳（包覆带）入槽和出槽位置附近各设有一个防脱槽装置；钢丝绳（包覆带）在轮轴水

平以下的包角大于 60°并且整个包角大于 120°的，至少还设有一个中间防脱槽装置 

13 
非金属材质 

对重块 

非金属材质对重块（架）上、轿顶上或者底坑内有清晰的标识，标明对重块制造单位名称或者

商标和报废条件 

14 
轿厢语音 

播报系统 

在停电、故障停梯、轿厢位置校正（再平层除外）、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启动以及接收火灾信号

退出正常服务时，轿厢语音播报系统能够进行语音播报，提示、安抚轿厢内乘客 

15 轿厢护脚板 
从层站处，在护脚板垂直部分下边沿 5cm

2
的圆形或者方形面积上施加 300N的静力，其弹性变

形不大于35mm 

16 
门的运行 

与导向 

在层门底部保持装置上或者其附近设有识别保持装置最小啮合深度的标记，并且层门底部保持

装置的啮合深度不小于标记所示的最小啮合深度 

17  紧急开锁 
如果只能通过层门进入底坑，则从底坑爬梯并且在高度 1.80m内和最大水平距离0.80m范围内

能够安全地触及门锁，或者能够通过永久设置的装置从底坑中打开层门 

18 
轿门开门 

限制装置 

（1）轿厢停在开锁区域外时，轿门开门限制装置能够防止轿厢内的人员打开轿门离开轿厢； 

（2）在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允许的最大制停距离范围内，打开对应的层门后，能够不用工

具（三角钥匙或者永久性设置在现场的工具除外）从层站处打开轿门 

19 平衡系数 确认平衡系数在 0.40～0.50之间，并且符合制造（改造）单位的设计值 

20 
轿厢超载 

保护装置 

采用在轿厢内施加载荷的方式进行轿厢超载保护装置试验，最迟在轿厢内载荷达到 110%额定

载重量时能够检测出超载，防止电梯正常启动及再平层，并且轿厢内有听觉和视觉信号提示，自

动门完全开启，手动门保持在未锁紧状态 

21 
轿厢限速器-

安全钳试验 

限速器、安全钳动作可靠，采用瞬时式安全钳的，轿厢内装载额定载重量的载荷，以检修速度

下行；采用渐进式安全钳的，轿厢内装载125%额定载重量的载荷，以额定速度下行，或者以较低

速度（仅适用于额定速度大于 4.0m/s 的电梯）下行，试验后，未出现对电梯正常使用有不利影

响的损坏（允许更换摩擦部件和玻璃部件） 

22 
轿厢上行超速

保护装置 

（1）控制柜或者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标有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试验方法； 

（2）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上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 

（3）采用存在内部冗余的制动器作为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的，当制动器机械部件

动作（松开或者制动）失效或者制动力不足时，能够防止电梯正常运行； 

（4）按照提供的试验方法进行动作试验，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可靠 

23 
轿厢意外移动

保护装置 

（1）控制柜或者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标有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动作试验方法； 

（2）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上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 

（3）采用存在内部冗余的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的，当制动器机械部件

动作（松开或者制动）失效或者制动力不足时，能够关闭轿门和层门，并且能够防止电梯正常运

行； 

（4）按照提供的试验方法进行动作试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动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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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住宅电梯相关安全技术要求（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安全技术要求和指标 

24 
有载工况曳引

能力试验 

轿厢内装载125% 额定载重量的载荷，以额定速度下行至行程下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

电，轿厢应完全停止 

25 制动性能试验 

（1）分组制动试验 

轿厢内装载额定载重量的载荷，以额定速度下行，在驱动主机机电式制动器的一组制动部件失

效的情况下，其余制动部件能够使轿厢减速、停止并且保持停止状态。 

（2）125% 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轿厢内装载 125% 额定载重量的载荷，以额定速度下行至行程下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

电，制动器能够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并且轿厢及其附联部件和导轨等无明显变形和损坏。 

（3）其他制动装置（功能）试验 

以驱动主机机电式制动器作为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或者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

部件的曳引驱动非斜行电梯，在驱动主机机电式制动器失效的情况下进行其制动性能试验，其能

够使停靠在任何层站的发生意外移动的轿厢在1.2m的移动距离范围内运行速度不大于0.3m/s 

26 运行试验 
轿厢分别空载、满载，以额定速度上、下运行，呼梯、楼层显示等信号系统功能有效、指示正

确、动作无误，轿厢平层良好，无异常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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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流程 

图B.1给出了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流程。 

 

图 B.1 住宅老旧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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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故障勘验报告 

以下给出了故障勘验报告样式。 

文件编号：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制造单位  

维保单位  

勘验联系人  勘验联系电话  

制造日期  出厂编号  

设备使用地点  

报修时间  维修时间  

故障汇总  

故障分析  

勘验意见 

经现场勘验，该电梯需要更换的部件如下： 

序号 更换部件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施工类别：□维护保养   □一般修理   □重大修理    □改造    □更新 

勘验人员        年  月  日 

勘验单位：         

（公章或检验专用章） 
审核人员        年  月  日 

批准人员        年  月  日 

注： 本报告一式两份，一份勘验单位留存，一份送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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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D  

（规范性） 

改造涉及内容与增加的检验项目 

D.1 本附录仅列出更换电梯部件或变更参数时应增加的检验项目，定期检验项目（见 TSG T7001-2023

附表 A1～A7）未列出，TSG T7001-2023附表 A1.3.2 、A1.3.12.2项目除外。 

D.2 改造施工中如涉及更换悬挂和端接装置、控制柜、控制主板或调速装置、层门、驱动主机、限速

器、安全钳、缓冲器、门锁装置、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可编程电子安全

相关系统、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加装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或者电梯 IC 卡系统、

非接触式呼梯系统等身份认证，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详见附录 E。 

D.3 改变额定速度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1。 

表D.1 改变额定速度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a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2） 

2 

A1.2 实物检查 

A1.2.2.10制导行程 

3 A1.2.2.11顶部空间 

4 A1.2.5.4补偿装置 

5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6 

A1.3 试验 

A1.3.4.3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7 A1.3.5.2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8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9 A1.3.12.1分组制动试验 

10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11 A1.3.14噪声测试 

a
 该编号与 TSG T7001-2023 附件 A 中编号一致，下同。 

D.4 改变额定载重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2。 

表D.2 改变额定载重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3 

A1.3 试验 

A1.3.2平衡系数测试（1） 

4 A1.3.4.3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5 A1.3.5.2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6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7 A1.3.12.1分组制动试验 

8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9 A1.3.14噪声测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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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改变提升高度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3。 

表D.3 改变提升高度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1.2机房通道门及警示标志 

3 A1.2.1.3机器空间专用 

4 A1.2.1.4活动区域 

5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6 A1.2.1.6轿厢工作区域 

7 A1.2.1.7底坑工作区域 

8 A1.2.1.8平台工作区域 

9 A1.2.2.2井道封闭措施 

10 A1.2.2.3轿厢与井道壁的间距 

11 A1.2.2.5到达和离开轿顶的安全措施 

12 A1.2.2.7运行路径下方防护措施 

13 A1.2.2.8对重（平衡重）运行区域防护措施 

14 A1.2.2.9运动部件防护措施 

15 A1.2.2.10制导行程 

16 A1.2.2.11顶部空间 

17 A1.2.2.12底坑空间 

18 A1.2.2.13进入底坑的措施 

19 A1.2.2.14底坑设施和装置 

20 A1.2.2.15导轨支架 

21 A1.2.2.18极限位置限制装置 

22 A1.2.3.1主开关 

23 A1.2.3.3接地保护措施（1）（2） 

24 A1.2.3.10紧急和测试操作屏 

25 A1.2.4.1驱动主机停止装置 

26 A1.2.5.4补偿装置 

27 A1.2.5.8旋转部件防护装置 

28 A1.2.6.2轿顶护栏 

29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30 

A1.3 试验 

A1.3.2平衡系数测试（1） 

31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32 A1.3.14噪声测试 

D.6 改变轿厢自重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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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 改变轿厢自重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2.11顶部空间 

3 A1.2.2.12底坑空间 

4 A1.2.6.2轿顶护栏 

5 A1.2.6.3轿厢安全窗（1）（2） 

6 A1.2.6.4轿厢安全门（1）（2）（4） 

7 A1.2.6.5轿厢（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间距 

8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 

9 

A1.3 试验 

A1.3.2平衡系数测试（1） 

10 A1.3.4.3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11 A1.3.5.2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12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13 A1.3.12.1分组制动试验 

14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15 A1.3.14噪声测试（1）（2） 

D.7 改变悬挂方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5。 

表D.5 改变悬挂方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2.11顶部空间 

3 A1.2.2.12底坑空间 

4 A1.2.2.18极限位置限制装置 

5 A1.2.5.8旋转部件防护装置 

6 A1.2.6.3轿厢安全窗（1）（2） 

7 A1.2.6.4轿厢安全门（1）（2）（4） 

8 A1.2.6.5轿厢（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间距 

9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10 
A1.3 试验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11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D.8 改变调速方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6。 

表D.6 改变调速方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3 A1.3 试验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D.9 改变轿门的类型、增加或减少轿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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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7 改变轿门的类型、增加或减少轿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2.2井道封闭措施 

3 A1.2.2.3轿厢与井道壁的间距 

4 A1.2.3.5门回路监测功能 

5 A1.2.6.4轿厢安全门（1）（2）（4） 

6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7 A1.2.6.10轿厢护脚板 

8 A1.2.7.1门地坎距离 

9 A1.2.7.3玻璃门防拖曳措施 

10 A1.2.7.9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及轿门的开启 

11 A1.2.7.10门刀、门锁滚轮与地坎间隙 

12 
A1.3 试验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13 A1.3.14噪声测试 

D.10 改变轿架受力结构、更换轿架或更换无轿架式轿厢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D.8。 

表D.8 改变轿架受力结构、更换轿架或更换无轿架式轿厢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2 实物检查 

A1.2.1.4活动区域 

3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4 A1.2.1.6轿厢工作区域 

5 A1.2.1.7底坑工作区域 

6 A1.2.1.8平台工作区域 

7 A1.2.2.3轿厢与井道壁的间距 

8 A1.2.2.5到达和离开轿顶的安全措施 

9 A1.2.2.9运动部件防护措施 

10 A1.2.2.10制导行程 

11 A1.2.2.11顶部空间 

12 A1.2.2.12底坑空间 

13 A1.2.2.18极限位置限制装置 

14 A1.2.3.8检修运行控制 

15 A1.2.5.4补偿装置 

16 A1.2.6.1轿顶停止装置 

17 A1.2.6.2轿顶护栏 

18 A1.2.6.3轿厢安全窗（1）（2） 

19 A1.2.6.4轿厢安全门（1）（2）（4） 

20 A1.2.6.5轿厢（运载装置）和对重（平衡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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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8 改变轿架受力结构、更换轿架或更换无轿架式轿厢应增加的检验项目（续）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21 

A1.2 实物检查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1） 

22 A1.2.6.10轿厢护脚板 

23 A1.2.7.1门地坎距离 

24 A1.2.7.10门刀、门锁滚轮与地坎间隙 

25 

A1.3 试验 

A1.3.2平衡系数测试（1） 

26 A1.3.4.3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27 A1.3.5.2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28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29 A1.3.12.2 125%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30 A1.3.14噪声测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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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附 录 E  

（规范性） 

重大修理涉及内容与增加的检验项目 

E.1 本附录仅列出更换电梯部件时应增加的检验项目，定期检验已有项目（见 TSG T7001-2023 附表

A1-7）未列出。 

E.2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驱动主机或其主要部件重大修理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1。 

表E.1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驱动主机或其主要部件重大修理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4活动区域（1） 

4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5 A1.2.1.6轿厢工作区域 

6 A1.2.1.7底坑工作区域 

7 A1.2.1.8平台工作区域 

8 A1.2.2.2井道封闭措施 

9 A1.2.3.1主开关（3） 

10 A1.2.3.3接地保护措施（2） 

11 A1.2.4.2曳引轮绳槽（带槽） 

12 A1.2.5.8旋转部件防护装置 

13 

A1.3 试验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14 A1.3.12.1分组制动试验 

15 A1.3.12.3其他制动装置（功能）试验 

16 A1.3.14噪声测试（1）（4） 

E.3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控制柜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2。 

表E.2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控制柜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4活动区域（1） 

4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5 A1.2.1.6轿厢工作区域 

6 A1.2.1.7底坑工作区域 

7 A1.2.1.8平台工作区域 

8 A1.2.2.2井道封闭措施 

9 A1.2.3.1主开关 

10 A1.2.3.2断相、错相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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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控制柜应增加的检验项目（续）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1  A1.2.3.3接地保护措施（2） 

12 A1.2.3.5门回路监测功能 

13 A1.2.3.8检修运行控制 

14 A1.2.3.10紧急和测试操作屏（2）（3） 

15 A1.3 试验 A1.3.14噪声测试（1）（4） 

E.4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控制主板或调速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3。 

表E.3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控制主板或调速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3.2断相、错相保护功能 

4 A1.2.3.5门回路监测功能 

5 A1.2.3.8检修运行控制 

E.5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限速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4。 

表E.4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限速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4 A1.2.2.11顶部空间 

5 A1.2.2.12底坑空间 

6 A1.2.5.8旋转部件防护装置 

7 

A1.3 试验 

A1.3.4.3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8 A1.3.5.2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9 A1.3.14噪声测试（1）（4） 

E.6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安全钳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5。 

表E.5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安全钳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2.12底坑空间 

4 A1.2.2.15导轨支架 

5 
A1.3 试验 

A1.3.4.3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6 A1.3.5.2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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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缓冲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6。 

表E.6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缓冲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2.8对重（平衡重）运行区域防护措施（2） 

4 A1.2.2.10制导行程 

5 A1.2.2.11顶部空间 

6 A1.2.2.12底坑空间 

7 A1.2.2.18极限位置限制装置 

E.8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门锁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7。 

表E.7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门锁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2.3轿厢与井道壁的间距 

4 A1.2.3.5门回路监测功能 

5 A1.2.7.9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及轿门的开启 

6 A1.2.7.10门刀、门锁滚轮与地坎间隙 

E.9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8。 

表E.8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5工作区域尺寸（2） 

E.10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9。 

表E.9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E.11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见表 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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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0 加装或更换不同规格的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4活动区域 

4 A1.2.3.5门回路监测功能 

5 A1.2.2.18极限位置限制装置 

E.12 更换不同规格的悬挂及端接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11。 

表E.11 更换不同规格的悬挂及端接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2.10制导行程 

4 A1.2.2.11顶部空间 

5 A1.2.2.12底坑空间 

6 A1.2.2.18极限位置限制装置 

7 A1.2.5.8旋转部件防护装置 

8 A1.3 试验 A1.3.11.2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E.13 改变层门的类型、增加非端站层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12。 

表E.12 改变层门的类型、增加非端站层门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2.2井道封闭措施 

4 A1.2.2.3轿厢与井道壁的间距 

5 A1.2.2.4层门地坎下的井道壁 

6 A1.2.7.1门地坎距离 

7 A1.2.7.3玻璃门防拖曳措施 

8 A1.2.7.9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及轿门的开启 

9 A1.2.7.10门刀、门锁滚轮与地坎间隙 

10 A1.3 试验 A1.3.14噪声测试（3） 

E.14 加装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13。 

表E.13 加装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4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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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 采用在电梯轿厢操纵箱、层站召唤箱或其按钮的外围接线以外的方式加装电梯 IC 卡系统、非接

触式呼梯系统等身份认证方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见表 E.14。 

表E.14 采用在电梯轿厢操纵箱、层站召唤箱或其按钮的外围接线以外的方式加装电梯 IC卡系统、 

非接触式呼梯系统等身份认证方式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序号 涉及的内容 应增加的检验项目 

1 
A1.1 技术资料审查 

A1.1.3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资料 

2 A1.1.5技术资料与铭牌（可识别标志）的一致性（2） 

3 
A1.2 实物检查 

A1.2.1.5工作区域尺寸 

4 A1.2.6.7轿厢内铭牌及标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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